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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关于天津国安盟固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德恒 05F20180117-12 号 

致：天津国安盟固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发行人与本所签订的《专项法律服务协议》，本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

担任发行人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并根据《证券法》

《公司法》《创业板首发办法》《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

根据《证券法》《公司法》《创业板首发办法》《上市规则》《12 号编报规则》

《管理办法》《执业规则》《执业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

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已就发行

人本次发行上市事宜出具了德恒 05F20180117-3 号《律师工作报告》及德恒

05F20180117-2号《法律意见书》、德恒 05F20180117-11号《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德恒 05F20180117--12 号《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22 年 6 月 15 日出具的《关于天津国安盟固利新材

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三轮审核

问询函》（审核函〔2022〕010515 号）（以下简称“《第三轮反馈意见》”）

的要求，对《第三轮反馈意见》所载相关法律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北京德恒

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国安盟固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上述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证监会

的有关规定以及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出具日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

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第三轮反馈意见》

需要本所律师发表意见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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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是对《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

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的修改、补充或进一步说明，应与

上述四个文件一起使用；如《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与上述四个文件的内容有

不一致之处，以《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为准。除《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有特别说明外，《律师工作报告》中所述的本所律师的声明、释义等相关内容同

样适用于《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出具《补

充法律意见书（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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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5：关于土地房产 

申请文件及问询回复显示，发行人子公司北京盟固利存在由荣盛盟固利在其

土地上建设房屋并拥有相关房屋权属的情况。截至 2021 年末，上述相关土地使

用权面积占发行人拥有的土地使用权面积的 8.61%，上述房产所涉面积占公司建

筑总面积与上述房产面积合计的比例约为 7.91%。 

请发行人说明对上述土地房产瑕疵的后续弥补措施及其实施情况，是否构成

本次发行上市障碍。 

请保荐人、发行人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对土地房产瑕疵的后续弥补措施及其实施情况 

由于历史原因，发行人子公司北京盟固利存在由荣盛盟固利在其拥有土地使

用权的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白浮泉路 18 号的土地上建设房屋建筑物（以

下简称“标的房屋建筑物”）的情形，具体如下： 

序号 房产名称 面积(m
2
) 

1 综合楼 7,092.60 

2 食堂 793.00 

3 一线员工宿舍 1,649.70 

4 旧厂房原料库 2,227.70 

5 检测中心 600.00 

6 系统集成库 1,200.00 

7 机加车间 420.00 

8 液体库 100.00 

9 锅炉房 105.00 

合计 14,188.00 

为解决标的房屋建筑物的瑕疵，北京盟固利向荣盛盟固利购买了标的房屋建

筑物： 

1. 内部决策 

发行人于 2022年 6月 1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

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向荣盛盟固利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购

买房屋建筑物等事宜的议案》，同意北京盟固利向荣盛盟固利购买标的房屋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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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北京盟固利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以 2022 年 5 月 31 日为评

估基准日对标的房屋建筑物进行评估，并以评估结果作为交易价格，同意双方就

购买事项签署相关协议，并在评估价格确认后签署《<资产购买协议>之补充协

议》，约定交易价格及价款支付方式，在交易价款支付的同时双方签署《资产交

割确认书》，《资产交割确认书》签署之日，标的房屋建筑物所有权由荣盛盟固

利转移至北京盟固利。 

2. 签署《资产购买协议》 

2022 年 6 月 17 日，北京盟固利与荣盛盟固利签署《资产购买协议》，约定

北京盟固利向荣盛盟固利购买标的房屋建筑物，购买价格以其所聘请的具有证券

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以 2022 年 5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结果为准。 

3. 资产评估 

2022 年 6 月 25 日，北京盟固利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北京北方亚事

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北方亚事评报字[2022]第 01-562 号《评估

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2年 5月 31日，标的房屋建筑物的评估价值为 2,100.45

万元。 

4. 签署《<资产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 

2022 年 6 月 27 日，北京盟固利与荣盛盟固利签署《<资产购买协议>之补充

协议》，约定标的房屋建筑物的交易价格为 2,100 万元，并就价款支付方式进行

了约定。 

5. 交易价款的支付 

2022 年 6 月 29 日，根据《<资产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北京盟固

利向荣盛盟固利支付相应价款。 

6. 签署《资产交割确认书》 

2022 年 6 月 30 日，双方签署《资产交割确认书》，荣盛盟固利将标的房屋

建筑物及其建设相关资料移交给北京盟固利，标的房屋建筑物所有权由荣盛盟固

利转移至北京盟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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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签署日，荣盛盟固利在北京盟固利拥有土地

使用权的土地上建设的房屋建筑物已由北京盟固利在 2022 年 6 月出资购买，北

京盟固利土地房产分离已得到妥善解决，不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核查程序和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本所律师履行如下核查程序： 

1. 查阅了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会

议材料； 

2. 查阅了北京盟固利与荣盛盟固利之间签署的《资产购买协议》《<资产购

买协议>之补充协议》； 

3. 查阅了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北方亚事评

报字[2022]第 01-562 号《评估报告》； 

4. 查阅了北京盟固利向荣盛盟固利支付购买价款的银行汇款单； 

5. 查阅了荣盛盟固利向北京盟固利移交资料、标的房屋建筑物入账凭证及

双方签署的《资产交割确认书》。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荣盛盟固利在北京盟固利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

建设的房屋建筑物已由北京盟固利于 2022 年 6 月出资购买，土地房产分离已得

到妥善解决，不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法律障碍。 

 

问题 6. 关于募投项目 

申请文件及问询回复显示，发行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年产 1 万吨锂离

子电池正极材料产业化项目，主要产品为多种高镍三元材料产品。该项目已取得

天津市宝坻区行政审核局出具的项目备案的证明及环评批复。 

请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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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说明募投项目对应的具体产品类型及其终端产品；结合相关产品市场

空间、新能源汽车退坡政策变化、行业整体产能增长等外部因素，以及发行人产

能利用率、相关产品技术储备、技术路线、良品率以及与竞争对手的差异情况等，

说明募投项目是否仍具有合理性、必要性，发行人对新增产能的消化能力。 

（2）说明募投项目是否已履行了项目建设所需的全部审批、核准及备案手

续，是否涉及新增房屋土地使用权，项目实施是否存在障碍。 

请保荐人对上述事项，发行人律师对上述事项（2）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募投项目已履行了项目建设所需的全部审批、核准及备案手续 

（一）募投项目情况 

经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募集的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如下项目： 

投资项目 总投资金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年产1万吨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产业化项目 70,000万元 70,000万元 

（二））募投项目已经履行的审批、核准及备案程序 

1. 项目备案 

天津市宝坻区行政审批局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出具《关于天津国安盟固利新

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1 万吨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产业化项目备案的证明》，

对年产 1 万吨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产业化项目予以备案。 

2. 环评和清洁生产审批 

天津市宝坻区行政审批局于 2021 年 6 月 10 日出具津宝审批许可（2021）113

号审批意见，认为年产 1 万吨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产业化项目符合国家、天津市

产业政策和清洁生产要求，同意该项目建设。 

3. 节能审批 

2022 年 3 月 31 日，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市发展改革委关于对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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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国安盟固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1 万吨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产业化

项目的节能审查意见》，同意该项目节能报告。 

根据公司出具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签

署日，募投项目已开始生产线设备的招标等工作，尚未开始工程建设，除项目备

案、环评审批意见、节能审批意见外，现阶段尚无需取得其他建设项目所需的审

批、核准及备案手续。 

二、募投项目的实施涉及新增房屋不涉及新增土地使用权 

根据《备案证明》、公司编制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允能环境（天

津）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年产 1 万吨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产业化项目节能报告》，

募投项目建设内容为购置相关生产线 5 条、新建空分站，其中，生产线建设利用

厂区内现有 1#厂房和 5#厂房内部预留区域进行建设，另新增一座空分车间 2，

其他辅助工程以及公用工程均依托现有工程建设内容。具体建设指标情况如下： 

序

号 
建筑物 

建筑面积
/m

2
 

层数 高度/m 建筑结构 备注 

1 
1#厂房（内部东南侧

控制区域） 
3,450 

主体 1 层，

局部 2 层 
23.8 钢混结构 

依托现有

建筑物 

2 
5#厂房（内部西侧预

留区域） 
25,000 

主体 1 层，

局部 4 层 
23.8 钢混结构 

依托现有

建筑物 

3 空分车间 2 2,756.11 1 层 9.75 钢混结构 新建 

经核查盟固利新材料于 2017 年 11 月 15 日取得的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

理局核发的《不动产权证书》（津(2017)宝坻区不动产权第 1019487 号）所附房

屋土地坐落图，1#厂房已取得不动产权。经核查盟固利新材料于 2021 年 9 月 27

日取得的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核发的《不动产权证书》（津(2021)宝坻区不

动产权第 7242390 号）所附房屋土地坐落图，5#厂房已取得不动产权，空分车间

2 拟建设于该《不动产权证》已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因此，募投项目涉及

一处新增房屋建筑物，不涉及新增土地使用权。新增的房屋建筑物空分车间尚未

开始工程建设，后续建设时将严格履行房屋建设相关审批手续。 

三、募投项目的实施不存在障碍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并经核查已取得的审批、核准及备案手续，截至《补

充法律意见书（三）》签署日，募投项目已开始生产线设备的招标等工作，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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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工程建设，除项目备案、环评审批意见、节能审批意见外，现阶段尚无需取

得其他建设项目所需的审批、核准及备案手续，后续房屋建筑物空分车间的建设

将严格履行房屋建设相关审批手续，募投项目实施不存在障碍。 

四、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针对上述事项，本所律师履行如下核查程序： 

1. 查阅了募投项目相关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 

2. 取得了天津市宝坻区行政审批局出具的投资项目备案证明； 

3. 查阅了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政府网站于 2021 年 5 月 26 日发布的《宝坻区

政务服务办关于对天津国安盟固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1 万吨锂离子

电池正极材料产业化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受理情况的公示》及附件建设环

境影响报告表，查阅了天津市宝坻区行政审批局出具的津宝审批许可（2021）113

号审批意见； 

4. 查阅了允能环境（天津）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节能报告、天津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出具的节能审查意见； 

5. 结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内容，对募投建设地点进行实地考察并与

发行人房地产权证书进行比对； 

6. 取得了公司出具的说明。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发行人募投项目不涉及新增土地使用权，新增的房屋建筑物空分车间尚未开

始工程建设；除项目备案、环评审批意见、节能审批意见外，发行人募投项目现

阶段尚无需取得其他建设项目所需的审批、核准及备案手续；后续房屋建筑物空

分车间的建设，发行人将严格履行房屋建设相关审批程序，募投项目实施不存在

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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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法律意见书（三）》正本一式肆份，经本所盖章并经单位负责人及承

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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